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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52-001

某物联有限责任公司诉广州某研究院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案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认定及处理

关键词 民事 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 合同

无效 移送线索

基本案情

某物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物联公司）诉称：其与广州某研

究院（原广州某网络信息中心，以下均表述为广州某研究院）签订了《

基于低功耗广域网络的物联网定位技术研究合作协议》，上述涉案合同

生效后，广州某研究院拒不按照涉案合同第4条的约定支付合同款，导致

该合同项目无法继续履行，故诉请判令广州某研究院继续履行涉案合同

，若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广州某研究院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

任，即赔偿某物联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9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以下简称

南沙区）政府发布了涉案项目申报指南，其中附件4为“南沙区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申请指南”，该指南包含如下内容：“二、申请条件：（一

）合作项目必须有一个以上明确的国（境）外合作机构（含港澳台地区

，填写名称时须注明国别或地区），以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为主。在

我国境内注册的外资或独资公司及分支机构不能作为合作外方。合作机

构须有相应的经费或技术投入。（二）合作项目须提交正式签署的与国

（境）外合作机构进行合作研发的合同或协议中外文复印件。内容须包

括：明确外方以何种形式投入、填写折算人民币金额；知识产权归属

；合作方式；合作内容及预期目标；权益分配；研究团队结构合理、需

有一个以上外方成员参加；双方负责人签名、中方单位加盖公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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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约定的合作内容须与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相符。双方电子邮件及书

信确认函不能作为合作合同或协议。三、资助方式：本类项目申请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面向企业的资助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企业在该

项目新增投入（不含前期研发投入）的30%。面向科研院所的资助项目

，资助额度不超过该项目新增投入（不含前期研发投入）的50%。项目经

费采取无偿资助方式。”

2017年8月2日，广州某研究院与某物联公签订涉案合同，根据合同

约定，广州某研究院与某物联公司系为申请“南沙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进行合作，合作方式包括技术合作和资金合作，即从技术层面，某物

联公司应当协助广州某研究院提供低功耗广域定位节点和基站解决方案

；从资金层面，某物联公司承诺投入150万元用于双方合作开发。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向广州市某区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局调取了与涉案

合同有关的材料，其中载明，涉案合同用于申报《2016年度南沙区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且申报材料中载明：项目第一合作单位为某物联公司

，项目组主要成员除广州某研究院人员外，还包括某物联公司三位员工

。广州某研究院申请获得上述项目，并获政府资助200万元。上述项目已

经结项。

广州某研究院提交双方聊天记录，其中载明双方磋商签订涉案合同

过程。聊天记录中，双方明确表示，涉案合同系用于项目申请，其中约

定的资金投入等内容对双方无约束力。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19）粤73知民初633号

民事判决：驳回某物联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物联公司以一审判

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效错误，涉案合同第4.2条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

即使涉案合同无效，应判令广州某研究院退还政府资助等为由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0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1311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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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有关犯罪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

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其中，“恶意串通”是指行

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

人的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认定是否属于恶意串通的合同，需要考

量如下因素：一是主观上双方有互相串通、为满足私利而损害国家、集

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二是客观上表现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

来实现非法利益。对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

通过虚伪表示来实现非法利益。一般而言，虚伪表示在结构上包括内外

两层行为：外部的表面行为是双方当事人共同作出与真实意思不一致的

行为，也可称作伪装行为；内部的隐藏行为则是被隐藏于表面行为之下

，体现双方真实意思的行为，也可称作非伪装行为。

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知，虽然合同双方的表面行为系为

申请“南沙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进行技术合作与资金合作。但涉案合

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双方当事人内部的隐藏行为看

，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合同的磋商过程中的沟通记录可知，广州

某研究院寻求某物联公司签订合同，并不是基于某物联公司所具有的研

发能力或者需要某物联公司的投资，而仅仅是因为某物联公司属于德国

公司，广州某研究院需要利用某物联公司的身份，申请涉案项目，并获

得政府资助200万元。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涉案合同的真实目的在于非

法获得涉案项目的政府资助资金，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涉案

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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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

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

，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

纷案件继续审理。”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技术合作开发合同

等涉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

关系的涉嫌犯罪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

关查处。本案中双方争议在于某物联公司要求继续履行涉案合同或者赔

偿损失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与广州某研究院在申请涉案项目的过程中

是否存在诈骗犯罪行为，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故法院可对本案依法作出

裁判。同时，对于广州某研究院与某物联公司签订涉案合同过程中，恶

意串通、骗取南沙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政府资助、损害国家利益、涉嫌

犯罪的线索及相关材料，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裁判要旨

当事人以技术开发合作为名骗取政府技术研发专项经费，作出虚假

意思表示的，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技术开

发合同无效，并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2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10条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633号民事判决

（2020年12月2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311号民事判决

（2023年11月10日）


